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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解答 
等別：三等 
類別：政風 
科目：公務員法 
 
一、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委任第五職等之公務人員如何取得薦任第六職等之任用資格？又其

所擔任之職務有無限制？試分別說明之。(25 分) 
【擬答】 

現職公務人員委任第五職等欲取得薦任第六職等任用資格，其法定途徑左列二種： 
升官等考試及格：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五條規定，委任升薦任考試及格者，取得薦任第六職等任用資格。 
考績升官等：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 
    公務人員具有左列資格之一，並經銓敘部銓敘審定格實授現任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最近三年

年終考績二年列甲等、一年列乙等以上，敘委任第五職等本俸最高級，且經晉升薦任官等訓

練合格者，取得陞任薦任第六職等任用資格： 
經普通考試，相當普通考試之特種考試或相當委任第三職等以上之銓定資格考試或於本法

施行前經分類職位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考試及格，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滿三年

者。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滿十年者，或專科學校畢業，並任合

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務滿八年者，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並任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職

務滿六年者。 
上述兩種情形雖均取得薦任第六職等任用資格，但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考績升官

等合格者陞任薦任官等人員，以擔任薦任第七職等以下職務為限。至於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

五條規定者，其陞任則無限制。 
 
二、我國現行法制對於公務人員服從義務之規定為何？試分別說明之。(25 分) 
【擬答】 

關於公務員服從長官命令之義務，公務員服務法有如下規定： 
長官就其監督範圍以內所發命令，屬官有服從之義務。但屬官對於長官所發命令，如有意

見，得隨時陳述。(服務法第二條) 
公務員對於兩級長官同時所發命令，以上級長官之命令為準。主管長官與兼管長官同時所發

命令，以主管長官之命令為主。(服務法第三條) 
上述規定意旨如下： 
現行公務員服務法第二條：「但屬官對於長官所發命令，如有意見，得隨時陳述」之但書規

定，蓋採陳述意見說（相對服從說）之性質，此主張未免過於遷就長官，而有輕忽法律之

嫌，蓋行政係立於法律之下之行為，長官之命令，亦應依據法律始能生效，依照憲法第一百

七十二條規定：「命令與憲法或法律抵觸者無效」，倘係顯然違法之命令，依照規定，屬員

僅得以陳述意見，陳述之後，若無效果，勢必使違法之命令見之於事實而無法救濟，故就公

務員服務法此一規定以相對不服從說較為妥適，並與刑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依所屬上

級公務員命令之職務上行為，不罰，但明知命令違法者，不在此限，」則與公務員服務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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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服從義務，理論上求得一致。 
    又基民主法治精神，公務員亦儘能依法行政，然而往往發生長官職權命俴如有濫權、違法或

不合理之情事時，屬員依公務員服務法提出意見陳述仍未能獲得長官接受，目前服務法則尚

進一步之相解決規定，現部分問題僅得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出救濟，查民國九十二年五

月修正「公務人員保障法」有關服從命令規定如下： 
    公務人員對長官監督範圍內所發之命令有服從義務，如認命令違法，應負告之義務；該管

長官如認其命令並未違法，而以書面下達時，公務人員即應服從；其因此所生之責任，由

該長官負之。但其命令有違反刑事法律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 
    前項情形，該管長官非以書面下達命令者，公務人員得請求其以書面為之，該管長官拒絕

時，視為撤回其命令。 
公務員對如有兩級長官同時所發命令相抵觸時，則將何所適從？對於此點，公務員服務法第

三條特予規定：「公務員對於兩級長官同時所發命令，以上級長官之命令為準」，此乃就兩

級長官而言，然主管長官與兼管長官兩級相同，其所發命令將以何者為準？同法條文，於此

再規定：「主管長官與兼管長官同時所發命令，以主管長官為準」，至所稱之「主管長官與

兼管長官，其區別應視兩級長官命令所示事項，按諸法令熟為主管與兼管定之」（參照司法

院院字第二五五七號解釋）。 
 
三、試分別說明下列人員是為公務人員懲戒法適用之對象？理由為何？(25 分) 
政務官 
民選行政首長 
監察委員 
公立學校教師 
軍人 

【擬答】 

軍人是否適用公務員懲戒法 
軍人之懲處依據： 

    軍人之身分性質，如依公務員服務法而言，該法規定之「公務員」係指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

務員及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違反該法之人員應受懲處，故軍人應屬公務員服務法所稱之

公務員應無疑義；其違法應受懲處，但有關公務員之懲處，現行訂有「公務員懲戒法」，而

軍人亦有「陸海空軍懲罰法」之懲罰，以致軍人應否再適用「公務員懲戒法」不無疑義。 
軍人是否適用公務員懲戒法之問題探討： 

    查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六二號解釋指出：「監察院對軍人提出彈劾時，應移送公務

員懲戒委員會審議。至軍人之過犯，除上述彈劾案件，其懲罰仍依陸海空軍懲罰法行之。」 
故分析其要旨可知： 

    軍人適用公務員懲戒法者，須以經監察院提出彈劾者為限，否則不適用。軍人未經監察院彈

劾者，仍適用「陸海空軍懲罰法」予以懲罰。 
公立學校教師 
公立學校教師不屬於「公務員服務法」之公務員，惟查司法院 308 號解釋公立學校聘任之教

師不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所稱之公務員。惟兼任學校行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之

行政職務，則有公務員服務法之適用。本院院解字第二九八六號釋，應予補充。至專任教師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三十四條規定，除法令另規定外，仍不得在外兼職。 
準此解釋兼任行政職務之公立學校教師，可適用公務員懲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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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官、民選行政首長、監察委員 
以上三者均為受有俸給之文職人員，均應適用「公務員服務法」故應予適用「公務員懲戒

法」。 
惟政務官(含「監察委員」)僅適用懲戒法之「撤職」與「申誡」。 

 
四、某甲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撤職處分，於議決書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即聲請再審議，則其撤

職處分是否已生確定力？其理由為何？試說明之。(25 分) 
【擬答】 

依懲戒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主管長官收受懲戒處分之議決書後，應即為執行。」 
又查再審議期間規定 
下列情形之一者，自原議決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 
    就足以影響原議決之重要證據，漏未斟酌者。 
下列情形之一者，自相關之刑事裁判確定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原議決所憑之證言、鑑定、通譯或證物經確定判決，證明其為虛偽或偽造、變造者。 

    原議決所憑之刑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更者。 
    原議決後，其相關之刑事確定裁判所認定之事實，與原議決相異者。 
下列情形，自發現新證據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應變更原議決者。 
又懲戒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移請或聲請再審議，無停止懲戒處分執行之效力。」 
準此，某甲經議決撤職處分，雖依法定期間內提出再審議，但其撤職處分，仍須執行而不失其

效力。 
 


